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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学生医保相关事项说明

1.东莞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我校学生参加的东莞市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享受住院、门诊“双统筹”医疗保障，同时享

受大病保险待遇。缴费成功次月可享受待遇。

2.“一人一主点一辅点”的选点规定。2022年 12月 1日起，

东莞市实行“一人一主点一辅点”的选点规定，我市参保人

均可选择 1 个主就医点(简称“主点”)，签约家庭医生的参

保人还可增加申请 1个辅助就医点(简称“辅点”)。首次在

东莞参保的学生，可在缴费成功后(以医保系统为准)次月自

行选择松山湖任一定点社卫机构作为主点，三个月未选点的

默认主点为松山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。非首次参保的学生，

主点和辅点不会变更。

3.变更门诊就医点。如需变更门诊就医点，可在主点生效后

次月，到需变更社区门诊就医点的参保人接收方门诊共济医

疗机构提出申请(即本人到新的定点社卫机构提出申请)，审

核通过后次月生效。变更门诊需要准备的资料:本人办理需提

供医保电子凭证、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;亲属代办的，还需提

供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、代办人身份证。参保人在同一自然

年度内无特殊情况的，只可办理一次门诊就医点的变更。

4.离学校较近的定点社卫机构。松山湖校区:松山湖松科苑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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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 卫 生 服 务 站 ( 松 山 湖 区 礼 宾 路 松 科 苑 10

栋:0769-22890398)，松山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(松山湖高

新区科技九路 5号兰馨园，0769-23075616)。莞城校区:莞城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(城区学院路二号高富楼，22108001)

5.门诊基本医疗和住院基本医疗，实行现场报销结算，因故

未在定点医疗机构现场报销、住院未报销的，按有关规定持

必需的资料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报销手续。

6.医保相关查询咨询渠道:

(1)参保缴费状态查询渠道: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;

(2)松山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站点信息查询渠道:“松山湖社

区卫生服务中心”微信公众号;

(3)莞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站点信息查询渠道:“莞城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号”微信公众号;

(4) 医 保 相 关 信 息 查 询 咨 询 : 东 莞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( http:/hwww.dggov.cn/ylbzj/)或“东莞医保”公众号;东莞市医

保局松山湖分局医保政策咨询电话 0769-2289876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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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附证明样式。

证 明

兹有 XXX，男，身份证号码：4409XXXX890606XXXX，

是我校 XXX 级 XX 学院 XXXX 班学生，居住于我校 XX 校区

XX 栋宿舍，20XX 年 X 月到 20XX 年 X 月在校购买东莞市城

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

特此证明。

东莞理工学院 XX 学院

2025 年 10 月 XX 日


